附件7
关于组织关系转接的几点说明
1.已就业和已考取研究生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一般转至就业单位和上研单位的党组织。如就业单位没有建立党组织，则按照就业单位的统一要求，一般转入就业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
2.对于出国（境）学习研究的毕业生党员，可以将组织关系暂留学校。组织关系暂留学校的，回国后应依据有关规定，按照恢复组织生活的相关程序办理。
3.暂未就业、创业、自由职业或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由本人联系确认组织关系接收地。鉴于毕业生党员回学校参加党组织活动难以实现，难以保持与学校党组织的长期联系，建议毕业生党员将党组织关系转至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或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对于党员组织关系未转出暂留学校的，各学院党组织应加强管理和日常联系，尽快协助毕业生党员办理组织关系转出手续。
4.已落实就业单位，但就业手续正在办理中（如公务员、选调生、村官、支教等），工作单位暂时无法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的，党员本人向学院党委提交申请，说明暂留原因和暂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经批准后组织关系可暂留学校。各学院党委要如实登记因特殊情况无法在离校前转出组织关系的毕业生党员信息，协助其尽快办理转出手续。
5.延期毕业的学生党员，可先统计在《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登记表》“暂留本校”一表中，并在备注中标明“延期毕业”，并通知本人于下学期开学后主动与学院党委联系，由学院党委重新编入党支部参加党组织生活。
6.转为博士后的毕业生党员，各学院党委要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及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入教师党支部，按照实际收入测算党费。
7.如在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发生介绍信丢失现象，2024年12月1日前（半年内）由本人向所在学院党委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后可以办理补开手续，逾期一般不予以补办。补办时必须先由遗失责任人写情况说明，如与原介绍信抬头不一致的，需要原接收单位出具情况证明，学院党委开具介绍信。介绍信补开仅办一次。
8.针对市外转接的同学，部分省份和地区要求先查档案再接收组织关系，请学生党员转接组织关系前，了解清楚目标党组织政策，避免来回跑路的情况。
9.对于开具介绍信的，要督促党员及时与转入单位党组织联络，在系统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转接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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